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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

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13 年 6 月 26 日(三)10 時 00 分 

開會地點：誠樸校區行政圖資大樓五樓 502 會議室 

主席：蔡主任志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政昇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(應到人數：27 人，實到人數：20 人，出席率：74%） 

列席人員：課務組許倩燕組長。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：上次會議紀錄(113 年 5 月 6 日)業經簽核 (無異議)。有關上次

會議討論事項執行情形如下： 

 

參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112-3 暑修期程: 

112-3暑期重補修流程表暨校外實習流程表 

週數 日期 工作項目 

14週 5月20日(一) 公告暑假重補修暨校外實習流程表 

15~16週 

5月27日(一) 

至 

6月7日(五) 

各科(中心)調查修課課程 

各科(中心)回報預計開課的課程 

各科(中心)繳回登記表(逾期不受理) 

 

討論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裁示 

案由一、修正「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則」

部分條文案，照案通過。 

註冊組 送 113 年 6 月 20 日

校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准予備查 

案由二、本校 113 學年度多元學習週排定

事宜並訂定「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多元學習

週實施要點」，本案決議如下: 

一、上學期多元學習週訂於學期末 17-18

週，下學期訂於清明節/婦幼節當週及學期

末第 18 週辦理， 

二、要點修正後通過。 

課務組 一、113 學年度行事

曆待報部通過。 

二、要點已公告於官

網法令彙編及教務處

網站。 

准予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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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事項: 

案由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
本校 113 學年度多元學習週排定事宜並修訂「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多元學習週實施要點」，請討
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112-2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(113 年 5 月 9 日)決議，上學期多元學習週訂於學期末 17-18

週，下學期訂於清明節/婦幼節當週及學期末第 18 週辦理，教育部審核本校行事曆後要

求補正本校多元學習週實施相關資料，本校已於 113 年 6 月 13 日回覆給教育部。 

二、教育部 113 年 6 月 19 日臺教技(四)字第 1130061621 號回函(附件 1-1)說明: 

(一) 本案涉及學生學習權益及教師教學規劃等重要事項，學校應審慎評估有無推動之必

要性。例如學校有相當比例本國學生出國進修及國際學生來臺就學，為與國際接

軌，且有助師生出國交流，縮短學期時間。 

17週 

6月10日(一) 

至 

6月14日(五) 

課務組依據各科(中心)繳回的登記表 

1.開課 

2.人工選課 

3.印繳費單 

4.發繳費單 

5.公告開課課程 

6.人數不足請各科上簽 

18週 

6月17日(一) 

至 

6月21日(五) 

6月21日(五)暑休繳費截止(期末考週) 

暑假 

6月24日(一) 

至 

8月30日(五) 

暑修課程時段 

註： 

暑期重補修課程： 

1. 113年6月24日暑修開始，授課以四週（含）以上為原則，每一學分教學

講授時數 以十八小時為原則，實習(驗)時數以三十六或五十四小時為

原則（含期 中、期末考試），同一科目一天授課以不超過6小時為限。 

2. 課程完成後，請教師三個工作天內繳交點名單、登入成績。 

暑期重補修第二階段開課課程：可自7月1日(一)開始提送至7月31日(三)止。 

 

暑期校外實習課程： 

於暑期開設2學分以上為原則之校外實習課程，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8

週，並不低於320小時為原則，包含由各科自訂之定期返校座談會或研習活

動等。若各科訂定之學分數未達2學分以上，須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，始

得實施。 



  - 3 -  

 

(二) 依貴校說明，係為鼓勵教師改變傳統教學方式，讓學生採用 16+2 週多元自主學習

的模式，惟查貴校最後兩週所規劃之課程，均可於學期期間任一週進行，爰應無實

施 16+2 週之必要。 

三、本校多元學習週擬調整為 17+1，多元學習週次有以下 5案： 

(一) 上學期多元學習週老師自由選擇一週，並明列於教學大綱，下學期於清明節/婦幼

節當週。 

(二) 上學期多元學習週於期中考前一週，下學期於清明節/婦幼節當週。 

(三) 上學期多元學習週於期末考前一週，下學期於清明節/婦幼節當週。 

(四) 維持 18 週。 

(五) 上下學期多元學習週皆於期中考後一週，便於各教學單位安排校外教學參訪活動。 

四、配合多元學習週的安排，修訂「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多元學習週實施要點」(附件 1-2)。 

 

決議： 

一、選擇第五案「上下學期多元學習週皆於期中考後一週，便於各教學單位安排校外教學參

訪活動」，附帶決議如報部未通過，授權教務處 113 學年度行事曆每學期維持正常上課

18 週，113-1 學期教務會議再追認行事曆並修正法規。 

二、「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多元學習週實施要點」照案通過。 

 

 

伍、臨時動議:無 

 

陸、散會:10: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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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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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多元學習週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

 

修正條文 目前條文 說明 

二、多元學習週將原本一學期 18

週課程，調整為 17 週實體授

課加上 1週彈性教學，自 113

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實施。 

二、多元學習週將原本一學期 18

週課程，調整為 16 週實體授

課加上 2週彈性教學，自 113

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實施。 

由 16+2 改為

17+1。 

三、教務處調整 17+1 週的措施如

下： 

(一)教師面調整： 

1.多元學習週需明列於課程教學大

綱之週次中。 

2.請教師與學生協調授課方式，多

元學習週請以學生自主學習為

導向的多元延伸教學或創新教

學等模式(如辦理活動、指定學

習/研究目標繳交報告、線上學

習模式)規劃。 

3.於開學第一週上課時，教師向學

生清楚說明課程規劃及成績評

量方式，避免衍生爭議。 

(二)課程面調整： 

1.課程內容仍採 18 週規劃，期中

考於第 8或 9週，期末考於第

18 週舉行。 

2.教師鐘點費維持採 18 週核發。 

 

三、教務處調整 16+2 週的措施如

下： 

(一)教師面調整： 

1.多元學習週需明列於課程教學大

綱之週次中。 

2.請教師與學生協調授課方式，多

元學習週請以學生自主學習為

導向的多元延伸教學或創新教

學等模式(如辦理活動、指定學

習/研究目標繳交報告、線上學

習模式)規劃。 

3.於開學第一週上課時，教師向學

生清楚說明課程規劃及成績評

量方式，避免衍生爭議。 

(二)課程面調整： 

1.課程內容仍採 18 週規劃，期中

考於第 8或 9週，期末考於第

16 或 17 週舉行。 

2.教師鐘點費維持採 18 週核發。 

 

維持第 18 週才

舉行期末考。 

 

 

 

 



  - 6 -  

 

 

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多元學習週實施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年 5 月 9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 113 年 6 月 26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一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教師改變傳統教學方式，讓學生採用多元自主學

習的模式，訂定「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多元學習週實施要點」。 
二、多元學習週將原本一學期 18 週課程，調整為 17 週實體授課加上 1週彈性教學，自 113 學

年度第 1學期開始實施。 

三、教務處調整 17+1 週的措施如下： 

(一)教師面調整： 

1.多元學習週需明列於課程教學大綱之週次中。 

2.請教師與學生協調授課方式，多元學習週請以學生自主學習為導向的多元延伸教學

或創新教學等模式(如辦理活動、指定學習/研究目標繳交報告、線上學習模式)規

劃。 

3.於開學第一週上課時，教師向學生清楚說明課程規劃及成績評量方式，避免衍生爭

議。 

(二)課程面調整： 

1.課程內容仍採 18 週規劃，期中考於第 8或 9週，期末考於第 18 週舉行。 

2.教師鐘點費維持採 18 週核發。 

四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